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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29日上午9:15至 2026年 5月 29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西区安泰二路 18 号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 6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6 年 5 月 25 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鹏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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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6人，代表股份143,693,956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167%。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141,734,503 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4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2 人，代表股份 1,959,453 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8 人，代表股份

2,516,831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85％。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人，代表股份 557,378 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2 人，代表股份 1,959,453 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4％。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8,856 99.9825% 12,000 0.0084% 13,100 0.0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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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91,731 99.0027% 12,000 0.4768% 13,100 0.520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2、审议《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7,956 99.9819% 9,900 0.0069% 16,100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90,831 98.9670% 9,900 0.3934% 16,100 0.639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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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9,456 99.9829% 11,400 0.0079% 13,100 0.0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92,331 99.0266% 11,400 0.4530% 13,100 0.520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6,756 99.9811% 11,100 0.0077% 16,100 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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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89,631 98.9193% 11,100 0.4410% 16,100 0.639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262,436 99.6997% 414,720 0.2886% 16,800 0.0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085,311 82.8546% 414,720 16.4779% 16,800 0.667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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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7,856 99.9818% 12,000 0.0084% 14,100 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90,731 98.9630% 12,000 0.4768% 14,100 0.56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72,902,795 99.9601% 12,000 0.0165% 17,100 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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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87,731 98.8438% 12,000 0.4768% 17,100 0.6794%

谢鹏先生、刘晓芬女士现担任公司董事，为关联股东，同时范庆新先生、冉光文先

生、丁洪涛先生与谢鹏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视同关联股东，5位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其所合计持有的 70,762,061 股未纳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8、审议《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72,769,648 99.9548% 9,800 0.0135% 23,100 0.0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83,931 98.6928% 9,800 0.3894% 23,100 0.9178%

谢鹏先生、刘晓芬女士现担任公司董事，刘晓芬女士、陈苗女士现担任公司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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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为关联股东，同时范庆新先生、冉光文先生、丁洪涛先生与谢鹏先生为一致行

动人，视同关联股东，6位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合计持有的 70,891,408

股未纳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过半数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9、审议《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143,667,056 99.9813% 11,100 0.0077% 15,800 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489,931 98.9312% 11,100 0.4410% 15,800 0.62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审议结果：本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铃、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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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9 日


	特别提示：

